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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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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决定案号
	违法主体名称或姓名
	违法企业组织机构代码
	法定代表人
（负责人）
	主要违法事实
	行政处罚种类和依据
	行政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
	作出行政处罚的机关名称和日期
	备注

	1
	宁夏**动物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涉嫌经营假、劣兽药案
	原农（兽药罚﹝2026﹞5号
	宁夏**动物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
	91640400MADYAWPL4D
	白*
	宁夏白婳动物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涉嫌经营假、劣兽药案 原农（兽药）罚〔2026〕5号 宁夏白婳动物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91640400MADYAWPL4D 白峰 2026年3月31日，执法检查发现当事人经营兽药存在三类违法行为：1.经营无合法批准文号、无备案信息、无生产资质的假兽药；2.经营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等3种已过有效期的劣兽药；3.经营8种无有效追溯二维码、追溯信息未录入国家兽药追溯系统，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劣兽药。
	1.责令立即改正并停止全部违法经营行为；2.没收全部涉案假、 劣兽药；3.没收违法所得504元；4.处货值金额3倍罚款5145元，合计罚没5649元。 
法律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、《兽药管理条例》 第二十七条第三款、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第(二) 项、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
(二) (四)项、第五十六条第一款，同时参照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}基准》 
(宁农 规发[2023]1 号)兽药管理裁量规范。
	当事人自收到处罚决定书15日内，至指定银行缴纳罚没款；逾期每日按罚款数额3%加处罚款。
	固原市原州区农业农村局，2026年4月30日
	无




